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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落實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執行，研討和改進教學事項，促進各領域教學成效，

統整各領域有關教學事項，發揮教育功能，提高教學效率。  

二、依據：教育部頒訂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  

三、設置類別： 

    1.一般科目（或領域）教學研究會：語文領域、健康與體育領域、數學領域、社

會領域、藝術領域、自然科學領域、綜合活動與科技領域、特殊需求領域。 

    2.高職部各科別之教學研究會 

    3.高職部群課程研究會(如有同群二科別以上時成立) 

四、工作內容  

1.規劃學校本位課程，修訂各領域(科目)之課程計畫或教學大綱。  

2.改進教學評量技術。  

3.教材選用及編定。  

4.有關教學法之研討及改進。  

5.協調教學環境及教學設備之增補建議。  

6.教學參觀活動之建議。  

7.教學成果之檢討。  

8.進行共同備課、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及其他有關教

學活動各項事宜。  

五、實施方式 

    1.教學研究會各科(領域)召集人由教師輪流擔任，任期一學年，主持該科(領域)

討論會議，每位教師以擔任一科(領域)召集人為原則。 

    2.高職部群課程研究會召集人由同群之科主任(召集人)互推一人擔任，以規劃、

統整群科課程科目及教學資源。 

3.教學研究會每學年開會至少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徵得多數會員之同意或教務

處認為有必要時召開臨時研究會議。  

  

4.開會時之討論事項與決議，應作成紀錄送請有關單位參考，以作為執行之依據。   

六、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